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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起诉:
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

原告称，2012年以来，渠县人鲜某
某与李某某合伙参股在渠县千佛乡齐心
村从事非农建设，造成大片基本农田损
毁，非法占用农业排洪灌水道进行深挖，
其行为侵犯了原告承包农田的经营权。
原告多次向“12336”举报，并于2017年
10月18日向被告负责人致书面申请。

随后，原告因被告没有任何答复，认
为被告拒绝履行法定职责，遂起诉达州
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请求判
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保护其合法
权益，恢复被破坏损毁的近30亩基本农
田及排洪灌水道原状，维持原农业用途。
同时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未履行法定职
责给其造成的损失8万元。

被告回应：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诉讼期间，被告认为原告起诉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原告向达州
市国土资源局“12336”的举报内容，与原
告向被告单位负责人所致信内容一致，
且被告分别于2017年9月25日、10月30
日，将原告的投诉转由渠县国土资源局
处理。事后，渠县国土资源局进行了调
查、走访，并当面向原告反馈了调查情
况，由此表明达州市国土资源局不存在
不作为。

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
以驳回，并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应诉
的相关证据。

法院审理:
驳回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9月22日，
原告致电“12336”举报渠县千佛乡齐心
村存在基本农田被破坏的现象后，被告
于2017年9月25日向渠县国土资源局
发出达市12336交（2017）43号举报交办
通知书，并转由该局核查处理。2017年
10月18日，原告致信被告负责人，所举
报的情况与之前向“12336”投诉内容相
同。2017年10月30日，被告相关领导批
示转交渠县国土局调查处理，并再次向
渠县国土资源局发出达市 12336交
（2017）47号举报交办通知书，要求核查
处理。渠县国土资源局针对原告的举报
进行走访调查后，将核查情况当面向原
告进行了反馈，但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
法定职责，由此引发纠纷。

法院审理认为，《国土资源违法线索
处理办法》（试行）第9条规定：领导批办
的违法线索，由批办单位按领导批示办
理。原告向被告负责人致信举报后，被告
按照领导批示转交渠县国土资源局调查
处理，程序合法。另外，被告在收到原告
通过“12336”电话举报后，因举报违法行
为发生地在渠县，故交由渠县国土资源
局核查，符合属地管辖的原则，由此被告
将原告举报违法线索转交渠县国土资源
局核查，系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为。

渠县国土资源局针对原告的举报通
过调查、走访后认为举报情况不属实，并
当面向原告进行了反馈，故原告要求被
告恢复被损毁的基本农田及排洪灌水道
原状、维持原农业用途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未履行法定职责
给其造成的损失8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通川区人民法院认定原告的诉讼请
求和赔偿请求不成立，遂依法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

□王荣建 本报记者 杜晓辉

近日，通川区人民法院公开一
审宣判，驳回原告诉讼被告达州市
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要求
行政赔偿的请求。据了解，该案是达
州市国土资源局开通"12336"举报
电话9年来的首例行政诉讼案。

达州首例“12336”行政诉讼案
一审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称：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 法院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报讯 由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四川
省报纸副刊研究会、资阳市委宣传部主办，资阳
日报社承办的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暨2017
年度四川省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最近评选结
束，并推荐出报送参评四川新闻奖报纸副刊类
作品。达州日报4件作品获得一等奖，1件作品
获得二等奖，1件作品获得三等奖，一等奖数量
居全省21个市州之首，仅次于四川日报和华西
都市报。达州晚报2件作品获得二等奖，3件作
品获得三等奖。

这次评选，全省40多家媒体的近百名专
家、评委、参评人员会聚资阳，经过初评、复评、
申诉、定评四个环节，从695件参评作品中遴选
出了418件获奖作品，含散文（随笔）、杂文（言
论）、文艺评论、报告文学（特稿）、特写、文化新
闻（消息、通讯、系列报道、连续报道)、专栏、文
化策划等体裁；同时表彰了2017年度四川省报
纸副刊“十佳编辑记者”。与会人员还走进资阳
乐至县、安岳县、雁江区采风，感受厚重璀璨的
人文历史和设地建市20周年城乡风貌、产业发
展等变化。

达州日报获奖作品是——一等奖：报告文
学《吴传全和他的乡亲们》（作者何南观、龚其
明，编辑王梅、杨琳）；散文《报园那片银杏林》
（作者刘方棠，编辑蒲建国、何晓丽）；“巴文化”
系列报道(作者王兴寨、刘艺茵，编辑蒲建国、廖
晓梅），该系列报道同时入评2017年度四川省
新闻奖；杂文《弥足珍贵的“书生意气”》（作者徐
冬，编辑廖晓梅）。二等奖：文艺评论《让传统文
化滋养国人灵魂——兼评央视<中国诗词大会
>第二季》（作者蒲建国、编辑何晓丽）。三等奖：
建军节策划（作者张全普、魏建渝、李滇秋，
策划蒲建国）。

达州晚报获奖作品是——二等奖：特写《挑
战不可能 达州男儿帅爆了》（作者罗烽烈、编
辑杨波）；文化新闻《来自平民的“贵气”》（作者
刘苏颉、编辑彭闽湘）。三等奖：散文《静俟归程》
（作者彭闽湘、编辑彭闽湘）；言论《高空坠落的
不一定都是星星》（作者李天泉、编辑潘丹）；特
稿《58岁“魏疯子”20年写成158万字巴文化巨
著》（作者向也、编辑李洪春）。

（本报记者 李斌 蒲建国）

2017年度四川省报纸副刊作品奖揭晓

达州日报四件作品获得一等奖
一等奖数量居21个市州之首，仅次于四川日报和华西都市报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获悉，经
市委、市政府批准，达州市水务集团将于5月26
日0时至7月25日24时对高家坝路张家坝大桥
路口至元九大道路口路段实施半幅占道施工，
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另外，为进一步加强
达州城区西外片区万兴路东段（蓝润十年城）周
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管理，决定从5月28日0时
起对达州城区西外片区万兴路东段（蓝润十年
城）周边道路交通管理措施进行调整。

26日起
高家坝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据悉，施工期间，高家坝路张家坝大桥路口
至高家坝路元九大道路口路段限速20公里/
小时，禁止车辆停放、掉头和超车，行人在施工

现场管理人员的引导下通行，严禁在施工作业
区域通行或逗留。违反者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处罚。

28日起
西外万兴路东段周边单向通行

据了解，万兴路蓝润十年城车库北进口路
口至万兴路朝阳西路路段实行单向交通组织管
理措施，即从万兴路蓝润十年城车库北进口路
口进，从万兴路朝阳西路路口出，禁止伟才幼儿
园方向车辆右转驶入万兴路、禁止蓝润十年城
车库东进口左转驶入万兴路；万兴路金兰路路
口至万兴路蓝润十年城车库北进口路口路段继
续实行双向通行。违反者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处罚。 （曾猛 本报记者 李泽希）

西外万兴路东段周边单向通行
北外高家坝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注意！

本报讯 近日，开江县人民法院出动3名
执行员及司法干警连夜驱车赶往成都，对两件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进行执行，依法成功评
估被执行人王某、廖某、李某等人位于成都市高
新区、双流县的两处写字楼、一幢别墅。

记者了解到，王某、廖某、李某等人先后通
过房屋抵押的方式向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贷款本金1100万元、600万元，贷款到期后，两
案被告均未按照合同要求履行还款义务，开江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王某等人分别诉至开江
县人民法院。因被告等人下落不明，开江法院

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判决生效后，申请人向开江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为及时有效保护申请人合法权益，开江法
院立即出动执行干警对被执行人位于成都市的
不动产进行依法强行评估。执行干警先后两次
往返高新区、双流县，通过联系物业、房屋租赁
人等方式确认被执行人房产信息，四川天成房
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所有的两处
写字楼、一幢别墅进行全方位测绘、评估。以上
房产开江法院将依法通过折价、拍卖、变卖等方
式偿还被执行人借款。 （本报记者 向也）

“老赖”贷款不还玩失踪
成都高档别墅写字楼被强制执行


